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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东方永泰纯债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封闭

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2019-05-27

公告送出日期：2019-05-28

基金名称 东方永泰纯债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永泰纯债1年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390000

基金主代码 006715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020000

基金资产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697,182,920.81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永泰纯债1年定期开放债券A 东方永泰纯债1年定期开放债券C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715 006716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资产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654,697,746.14 42,485,174.67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110 1.0096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19年1月18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5月28日

股票代码：

600798

股票简称：宁波海运 编号：临

2019－018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船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富兴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兴海运” ）将所属船舶“富

兴10” 轮作为废钢船以公开拍卖方式出售给自然人苏建坡，最终拍卖价格为人民币2,620

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一、交易概述

2019年3月29日，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明州6” 轮等5艘老旧船舶议案》。 2019年5月24日，

富兴海运在浙江船舶交易市场通过舟山易舸船舶拍卖有限公司将所属“富兴10” 轮（以下

简称“该轮” ）进行了无保留底价公开拍卖，最终苏建坡先生以2,620万元价格拍得该轮。

当日，富兴海运与苏建坡先生签订了《废钢船买卖合同》。 截止出售日，该轮账面资产净值

为591.53万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对公司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姓名：苏建坡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张西堡镇豆下乡村002号

本公司及富兴海运与苏建坡先生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富兴10” 轮系1986年5月日本建造的43,351载重吨散货轮。富兴海运于2004年6月购

入该轮，主要经营国内沿海航线。 截止出售日，该轮账面资产净值为591.53万元。

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 《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7年第16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该轮将于2019年5月28日达到强制报废期限即船龄

达到33年。

根据本公司船队结构调整计划，富兴海运决定将该轮报废处置。 按照浙江省国资委资

产处置相关管理办法，在履行有关审批程序后,� 2019年5月24日，在浙江船舶交易市场通

过舟山易舸船舶拍卖有限公司对该轮进行了无保留底价公开拍卖， 最终苏建坡先生以2,

620万元价格拍得该轮。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2019年5月24日，富兴海运（甲方、转让方）与苏建坡（乙方、受让方）签订《废钢船买

卖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一）交易标的：“富兴10” 轮散货船；

（二）船价：根据公开拍卖结果，该轮出售总船价合计人民币2,620万元整；

（三）付款方式：受让方应在合同订立后二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转让价款；

（四）交船时间和地点：2019年5月28日；舟山锚地

（五）违约和纠纷的处理：

若乙方未能按合同的规定支付船款，或未能在收到交船确报后1日内接船，甲方有权解

除合同。已付船款及其利息归甲方所有。若已付船款及利息收入不足弥补甲方损失，乙方还

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费用，并承担甲方全部损失费用的利息（按年利率8%计算）。

若甲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方式和期限通知乙方接船，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甲方收到乙

方解除合同的通知后，应在3个银行工作日内退还所收到的全部船款及其利息（按年利率

8%计算）。

（六）合同的签署与生效：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该轮已届船龄满33年，属强制报废船舶，因此富兴海运将该轮作为废钢船出售。富兴海

运将继续加快船队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步伐，促进船队朝大型化、低碳化和集约化方向发展，

提升公司竞争实力。

该轮的出售可为富兴海运提供2,620万元的营运资金， 影响富兴海运当期利润1,970

万元左右（税前），影响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0万元左右。

特此公告。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8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废钢船买卖合同（“富兴10” 轮）》

关于暂停平安养老目标日期

2035

三年持有

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

）（

A

类）认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经研究决定，自2019年5月29日起，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将暂停通过本

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含“平安花生理财” 网页端、移动客户端和“平安基金” 微信端）通过平安日增利

货币市场基金赎回转认购平安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类（基金代

码：007238）的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内容如下：

一、 暂停优惠时间

自2019年5月29日起，至该基金募集结束日，如有变更将另行公告。

二、 适用基金

平安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类（基金代码：007238）

三、 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公司网上直销客户，并在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含“平安花生理财” 网页端、移动客户端和“平

安基金” 微信端）通过平安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赎回转认购上述基金的投资者。

四、 暂停优惠后,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含“平安花生理财” 网页端、移动客户端和“平安基

金” 微信端）通过平安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赎回转认购平安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

金中基金（FOF）A类份额，按该基金合同约定的认购费率计算。

五、重要提示：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客服电话：400-800-4800

公司网址：http://fund.pingan.com/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8日

股票代码：

600582

股票简称：天地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9

—

015

号

债券代码：

136644

债券简称：

16

天地

01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

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本公司委托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发行的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

称：16天地01、债券代码：136644）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评级。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27日出具了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19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大公报SD【2019】059号，以下简称“跟踪评级报告” ）。 该评级公司对本

期债券“16天地01” 信用等级维持AA+，本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AA+，评级展望亦维持稳

定。

本次跟踪评级报告的全部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7日

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

600323

编号：临

2019

—

017

债券简称：

16

瀚蓝

01

债券代码：

136797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中国证监会中止审查通知书及提交恢复审查申请文件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30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提交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可转债项目” ）的申请文件并于

2018年9月4日被受理。公司于2018年9月30日收悉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后，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针对反馈意见中的问题进行认真核

查和落实，并如期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回复。

公司本次可转债项目聘请的审计机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5月9

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目前尚未最终结案。 鉴于上述事项属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

实施程序规定》中规定的中止审核情形，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于2019年5月23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181333号）。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及相关资料进行全面复核， 并出

具相关文件，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注册会计师出具的相关报告的复核报告》（广会专字[2019]G18031280696号）以及《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会计师出具的相关报告的复

核报告的核查意见》。 现已满足提交恢复审核申请的条件，公司将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恢复对本次可转债

项目申请文件审查的申请。

公司本次可转债项目相关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

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116

证券简称：三江购物 公告编号：

2019-023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31 － 2019/6/3 2019/6/3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10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47,678,400股为基

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9,535,

68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31 － 2019/6/3 2019/6/3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上海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泽泰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对于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

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

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待其转让股票

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

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登上海

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

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8元。 如

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

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

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

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

行， 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8元。

对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公司不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

规定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2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环城西路北段197号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83886893

特此公告。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658

证券简称：电子城 公告编号：

2019-034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37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4 － 2019/6/5 2019/6/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17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18,585,045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37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3,246,151.17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4 － 2019/6/5 2019/6/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弘创（深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德邦基

金－浦发银行－中融信托－中融－融昱2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

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7元；

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7元，待

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233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

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含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

公司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

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233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不含“QFII” ）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

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37元（含税）。

五、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6号院电子城国际电子总部5号楼17层

联系部门：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58833515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7日

股票代码：

600393

股票简称：粤泰股份 编号：临

2019-043

号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证券” ）为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或“该项目” ）的独立财务顾问，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786号文件批复且相关资产均已过户完毕，持

续督导期为2016年2月5日至2017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该项目的持续督导期已届满，但该项目相关的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尚未结束。 上述财务顾问需对公司相关事项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近日，本公司接到广州证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通知，原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刘亚勇先生、边洪滨先生因工作变动不能继续履行相应职责，广州证券委派程欣先生、麦健明先生接替

刘亚勇先生、边洪滨先生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变更后，程欣先生、麦健明先

生对公司相关尚未完结事项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程欣先生、麦健明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件：程欣先生、麦健明先生简历

程欣先生，男，中国证券业执业证书编号：S0320718090002。保荐代表人、律师，管理学硕士,曾先后

参与的项目有深大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亚光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华仁药业配股等项目。

麦健明先生，男，中国证券业执业证书编号：S0320116080044。 准保荐代表人，经济学硕士，曾先后

参与粤泰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粤泰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粤泰股份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等项目。

证券代码：

002016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

2019-023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9年5月10日召

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本次实施

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本次分配方案自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股

本总额未发生变化，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09,095,63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5.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5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

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1.0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0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3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6月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5月3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6月3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089 梁社增

2 01*****950 梁家荣

3 08*****383 日喀则市世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5月24日至登记日：2019年5月3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珠峰大道288号一区17号楼

咨询联系人：余劲、郭键娴

咨询电话：0756-5888899�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电话：0756-5888882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3585

证券简称：苏利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4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6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4 － 2019/6/5 2019/6/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15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80,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8,00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4 － 2019/6/5 2019/6/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有关规定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元； 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 （含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元，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

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

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54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5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

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现金红利

和股票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54元。

（5）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

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配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0-86636229

特此公告。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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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亨通光电” 或 “公

司” ）于2019年5月1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

案》的议案，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的自有

资金及自筹资金， 以不超过人民币22元/股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该回购

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

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回购方案相关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公告，亨通光电：2019-063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现将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

27日）登记在册的前10大股东和前10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

股数量、比例披露如下：

一、 前10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298,064,812 15.66

2 崔根良 284,524,433 14.95

3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苏信财富·华彩H1503单一资金信托 29,548,428 1.55

4

金元顺安基金－兴业银行－爱建信托－爱建信托欣欣9号定

向增发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24,500,350 1.29

5

金元顺安基金－兴业银行－爱建信托－爱建信托欣欣10号

定向增发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24,500,270 1.29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375,876 0.91

7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16,260,202 0.85

8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苏信财富·华彩H1402单一资金信托 16,053,863 0.84

9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027,424 0.84

10 广东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13,875,338 0.73

二、 前10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298,064,812 15.66

2 崔根良 241,164,000 12.67

3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苏信财富·华彩H1503单一资金信托 29,548,428 1.55

4

金元顺安基金－兴业银行－爱建信托－爱建信托欣欣9号定

向增发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24,500,350 1.29

5

金元顺安基金－兴业银行－爱建信托－爱建信托欣欣10号

定向增发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24,500,270 1.29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375,876 0.91

7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16,260,202 0.85

8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苏信财富·华彩H1402单一资金信托 16,053,863 0.84

9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027,424 0.84

10 广东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13,875,338 0.73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